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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類    財政贊助  

 

4. 作為議員 /委員會成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 /委員會

成員的關係，曾收受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 (須說明該項贊

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

款項，或給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註 : (a)  議員 /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登記有關財

政贊助的利益。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
貼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一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利亦包括在
內。  

(d)  如捐贈人為公司，請簡述其業務性質。  

(e)  議員 /委員會成員從所屬政治團體 (*)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從所屬政治
團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這些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員 /委員會成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
況，考慮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  

* 「政治團體」的定義與《社團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團體」
的定義一致。《社團條例》中的有關定義引述如下：  

「政治性團體」指：  

(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 i i)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織。 

 

若有的話，請列明詳情。  

1. 身為民主黨黨員，間中接受黨內實報實銷式的活動資助； 

2. 間中接受煤氣公司贊助活動物料代以轉贈街坊； 

3. 本人選區新田圍邨商場及停車場自 2017年 2月 15日起自「領展」易手予「傑 

爵有限公司」，本人得其管理公司「耀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發出一張泊車證 

以便本人可繼續在邨內停車場因公停泊車輛。 

聲明：上述車證已於 2017年 6月 22日起被業主終止及註銷，並已交還予管理

公司。 

 

 

簽署: 

  

日期: 7/SEPT/2017 

 

 

區議會名稱： 沙田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程張迎  
   


